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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10）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四川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四川旅游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

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云川、邱萍、冉杰、何文俊、司嵬、陈加林、何中兴、马卓亚、王瑜、刘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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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游客高峰时段应对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景区游客高峰时段应对的总则、应对等级、基本要求及应对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景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768-2009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2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2部分：旅游休闲符号

GB/T 18973 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GB/T 26355 旅游景区服务指南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日最大承载量 daily carrying capacity of scenic area

在保障游客人身安全、旅游设施设备和旅游资源环境安全的前提下，景区日开放时间内能够容纳的

最大游客数量。

3.2

游客高峰时段 peak hours

景区内游客数量达到或超过景区主管部门核定的日最大承载量百分之八十的时段。

4 基本要求

4.1 景区应建立游客高峰时段应急管理体系和信息管理系统。

4.2 景区游客高峰时段应急管理体系宜纳入地方政府应急管理体系中，建立对接机制，确保工作顺畅。

4.3 景区信息管理系统宜纳入地方政府信息管理平台中，提供准确、及时、全面的信息。

4.4 景区应公布景区主管部门核定的景区日最大承载量，制定并定期演练游客高峰时段分级应急预案。

4.5 景区应做好游客高峰时段应对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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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对等级

5.1 根据景区内游客量达到或超过景区主管部门核定的日最大承载量的百分比，将游客高峰时段应对

等级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分别用红色、橙色和黄色标示，一级为最高级别。

5.2 三级指景区内游客数量达到景区主管部门核定的日最大承载量的 80%及以上，用黄色标示。

5.3 二级指景区内游客数量达到景区主管部门核定的日最大承载量的 90%及以上，用橙色标示。

5.4 一级指景区内游客数量达到景区主管部门核定的日最大承载量的 95%及以上，用红色标示。

6 具体要求

6.1 组织管理

6.1.1 景区应成立应急指挥机构，宜在地方政府应急指挥机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

6.1.2 景区宜按照景区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要求与安排，配合公安、消防、医疗、卫生、环保等相关

部门，构建应急管理系统。

6.1.3 景区宜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制度，及时通报情况、分析研判形势、安排部署工作、协调解决问题，

同时参加政府组织的联席会议。

6.1.4 景区应聘请突发事件处理等方面的专家，提供应急管理决策咨询，并开展应急能力培训。

6.1.5 景区应根据实际需要调整售（检）票窗口数量和售（检）票时间，适当控制游客等候时间。

6.1.6 景区应采取网络预约、电话预约等多种售票方式有效控制景区接待的游客数量和接待时间。

6.1.7 景区应制定科学的游客分流方案和游览疏导路线。

6.1.8 景区主要游览点、游客密集地段应安排专门人员负责秩序维护、游客疏导和安全应急等事宜。

6.1.9 景区应组织有关部门加大对经营场所的监管力度，确保高峰时段经营场所运营正常。

6.2 设施设备

6.2.1 景区应配置安全、救援等应急设施设备，定期检查，确保高峰时段能正常启用。

6.2.2 景区应对用于高峰时段应急处理的特种设备加强维护和保养。

6.2.3 景区应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分别在景区内外主要游客集散点配置信息采集、信息咨询、线路指引、

紧急救助、通讯调度、交通换乘等设施设备。

6.2.4 景区游客高峰时段增设的导向标识，宜按 GB/T 10001.1 和 GB/T 10001.2 建设。

6.2.5 景区游客高峰时段增设的临时停车场所，宜按 GB 5768.1-2009 建设。

6.2.6 景区游客高峰时段增设的临时厕所，宜按 GB/T 18973 建设。

6.3 信息管理

6.3.1 景区宜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利用高速公路、港口、机场、车站、景区出入口等景区内外游客通道

及游客集散点的信息显示屏，加强信息发布。

6.3.2 景区宜开设（增设）旅游在线咨询服务，提前发布门票预订（售）、出游提示、游览预警、票

价调整等信息。

6.3.3 景区宜通过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对游客流量进行预测，实行分级管理，为应对预案的启动提供准

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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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景区宜采用票务门禁系统、景区一卡通联动系统、景点实时监控系统等技术手段，做好景区游

客分布监测。

6.3.5 景区出现紧急重大事件，应立即向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汇报。

6.3.6 景区游客高峰时段所有数据、资料应按规范留存、备查。

6.4 人员保障

6.4.1 景区应有人力资源储备，能够依据分级应对要求为各部门或岗位配备足够的人力。

6.4.2 应急预案启动，景区工作人员应按规定到岗，实施应急方案。

6.4.3 景区工作人员的服务应符合 GB/T 26355 规定。

6.5 资金保障

6.5.1 景区应保证用于游客高峰时段应急所需的资金，用于高峰时段应急所需的设施设备、应急演练、

突发事件处置等。

6.6 物资保障

6.6.1 景区应根据实际情况，储备能满足高峰时段应对所需的物资。

6.6.2 在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当储备物资不能满足需要时，景区应急指挥机构应向地方政府提出申

请，争取政府应急物资支持。

7 应对要求

7.1 三级（黄色）应对要求

7.1.1 景区应启动黄色应急预案，进入应对准备状态。

7.1.2 应急指挥机构应由景区主导，履行值守应急、信息汇总和综合协调职责，并由分区应急协调小

组负责现场的应急处理工作。

7.1.3 景区应实时监测客流，进行数据研判与预测预警。

7.1.4 景区应向区内游客公布客流量状况及应对办法，引导游客合理选择景点和游览道路。

7.1.5 景区所有游客通道应全部开放。

7.1.6 景区应增设临时接待服务点或志愿者服务站，加强景区内主要游客集散点的疏导工作。

7.1.7 景区宜增调车辆，保障所需。

7.1.8 景区应增设临时医疗急救服务站，配备专业人员及相应设施设备。

7.1.9 景区应增设现场投诉受理点，快速有效处理游客投诉。

7.1.10 出现紧急事件，应急所需物资、设备、工具应迅速调集到位，并及时采取措施应对。

7.1.11 应急指挥机构应在综合分析各方面信息的基础上，适时宣布终止预案。

7.2 二级（橙色）应对要求

7.2.1 景区应在满足三级（黄色）应对规范的基础上，启动橙色应急预案。

7.2.2 应急指挥机构应由主管部门主导，景区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共同履行值守应急、现场处置、信息

汇总和综合管理协调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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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景区应向区内及周边游客公布客流量状况及应对办法，配合交管部门启动游客分流工作。

7.2.4 景区应加强信息发布、信息汇总及处理，及时向主管部门报送统计信息。

7.2.5 景区宜有针对性地启动交通运力动态调整预案，协调相关部门通过周边道路管控、区内停车控

制、车辆调度控制等措施引导客流。

7.2.6 景区宜启用临时停车场所，停车场根据需要增加工作人员，保证车辆进出及停放有序。

7.2.7 景区应启动售票、检票控制方案，调控进入景区的游客数量。

7.2.8 景区应合理设计游客排队等候的方式和途径。

7.2.9 景区应通过分时入园、区内道路单向通行等方式，控制景区内游客数量、引导游览秩序。

7.2.10 景区宜根据需要增设临时服务点，提供基础医疗、投诉受理及信息咨询等服务。

7.2.11 景区宜启用临时厕所，满足游客需求，缩短游客排队如厕时间。

7.2.12 应急指挥机构应在综合分析各方面信息的基础上，适时宣布终止预案。

7.3 一级（红色）应对要求

7.3.1 景区应在满足二级（橙色）应对规范的基础上，启动红色应急预案，向地方政府报告，并向社

会公告。

7.3.2 应急指挥机构应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履行值守应急、现场处置、信息汇总和综合协调职责。

7.3.3 景区应向旅游地游客公布客流量状况及应对办法，配合交管部门启动游客分流、限流工作。

7.3.4 景区应根据情况及时增调人员应对，引导当地群众参与保障工作。

7.3.5 景区应配合交通管理部门，对景区外围重点区域和路段及时采取分流、疏堵、限入、劝返、单

循环等交通管制措施，保障道路通畅。

7.3.6 景区内重点区域和点位应采取分流、限行、单向通行等措施，在险要、易拥堵路段安排专人从

事引导和疏散工作，确保游客游览安全。

7.3.7 景区应启用景区备用进出口。

7.3.8 出现游客滞留时，景区应做好游客的服务和安抚工作。

7.3.9 景区游客量接近或达日最大承载量时，应启动限流方案，做好限流工作。

7.3.10 景区内游客数量达到日最大承载量时，应立即停止售票，向游客发布告示，做好解释和疏导等

相关工作。

7.3.11 应急指挥机构应在综合分析各方面信息的基础上，适时宣布终止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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